三江学院教务处文件

教字〔2008〕90号

关于核对全校学生录取信息的通知
各院（系）：

根据苏教学〔2008〕14号《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学籍学历电子注册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关于“组织复查，妥善处理在校生中存在的问题和隐患”的精神，各高校要对在校生普遍进行一次资格复查工作，及时发现招生、学籍及学生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把招生违规录取、中介诈骗行为、冒名顶替者等问题解决在复查期内。经研究，我校的这次复查工作做如下安排，请遵照执行。

一、复查内容

将所有在校生与招生信息库中的照片、身份证、姓名及其他相关信息逐一进行对比。由于我校部分年级学生已经在入学电子注册及毕业图象采集时核对过上述文字类信息，所以此次复查我们将分类进行。即照片信息是所有在校生都要复查的；文字类信息只有B06级学生需要复查。

二、复查方式

1．文字类信息核对：B06级学生。由教务处教学行政科Ⅱ负责打印并发放到有关院（系），请学生本人核对，核对后需签字确认，并于2008年11月14日（下周五）下班前交至行政楼109室。

2．照片信息核对：全校学生都要核对，由辅导员对所带班级的学生逐一核对。请辅导员于2008年11月6号、7号（周四、周五）两天到体育馆三楼招生就业机房核对，核对后请认真填写《三江学院学生照片核对反馈表》，并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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